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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方式
1．双方同意每年互派硕士学生及本科生（以下称“交换生”）到对方学校学习，每学年2名。（需要时根据双方协商可增加名额）。

2．学习期限为一学期，学习后返回各自学校毕业。有关交换生交换期限的其他决定必须由双方事先协商同意后方可做出。

3．交换生赴对方大学相应专业插班修读部分课程。可供修选的课程由双方相关部门于每年按时商定，学期结束时，双方为对方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的成绩单（须注明学分）。

4．交换期间修读课程与原学校课程内容相近时或经派出学校同意后，所获得之学分互相承认。

5．双方对等交换学生：在协议期满时，双方互换人数要求基本平衡，或通过其他交流方式代替差额。

6．交换生享有并承担与对方大学的学生同等的选课权利和义务。交换生与对方大学的学生一样，对其教学设施、导师和学生服务机构享有同等的使用权、咨询权和获得帮助权。

二、选拔范围
1．双方从各自在读的大二、大三本科及非毕业班研究生中，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此项交流计划等情况选拔交换生。赴香港城市大学交流的浙江大学学生，要求雅思7分或托福机考100分

2．双方各自有权筛选由对方推荐的学生；在此情况下，推荐一方可再推荐。


三、费用
1、交换期间，按照协议，双方学校按照协议互免学费。
2、交换期间，交换生的注册费、住宿费、电费等日常开始由学生本人自理。
3、交换生往返旅费、签证费、学习期间食费、书费、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开支由学生本人自理。



（有意申请的同学5月30日前，填写《光华法学院学生对外交流申请表》交至学院相关机构）
